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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6 年 6 月 4 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公司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2 号方正国际大厦 4层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现场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股东会开始；

二、主持人通报与会情况；

三、宣读并审议：

1、《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提问；

五、议案表决；

六、表决结果统计；

七、宣布表决结果；

八、宣读会议决议；

九、律师见证；

十、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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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注意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相关法规、文件的精神，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中国高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中国高科”）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

效率，现就有关出席会议的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召开

股东会的各项工作。

二、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会议有关程序及服务等事宜。

三、公司股东参加本次股东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

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

四、为保证本次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必请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到达会场登记参会资格并签到。

除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相关工作人

员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五、股东会设“股东发言、提问”议程，经会议主持人许可，股东可以发言或提出

问题，时间不宜超过三分钟。股东发言或提问应重点围绕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不应提出

与本次股东会议案无关的问题。股东会进行表决时，将不进行发言。

六、会议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对干扰会场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

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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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障董事会持续高效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拟补选陈丽红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丽红女

士当选后，将同时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陈丽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

附件：

陈丽红女士，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会计学）博

士。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湖北省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湖北省审计学会

副秘书长。曾任华中师范大学讲师。

陈丽红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丽红女士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所列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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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确认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 2025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确认，并基于日常经营需要对

2026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 年 4 月 8 日召

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了 2025

年度公司与中国平安等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度

预计发生金

额

2025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金融服务——
购买信托、基金、

资管、证券等理财

产品

中国平安及其关联人

单日最高余

额不超过

80,000 万元

单日最高余

额为
40,415.76
万元

公司审慎开展

理财业务，实

际数据低于预

计发生金额

接受金融服务——
购买保险等其他金

融服务类业务

中国平安及其关联人 80.00 55.75 \

接受关联人提供房

屋租赁及物业服务

北京方亚海泰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223.04 \

上海方商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原名：上海德麟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90.00 62.71 \

北京北大资源物业经营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20.00 16.61 \

武汉天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 6.72 \

提供资产处置清收

服务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 0

公司谨慎开展

关联交易，实

际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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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或提供其他劳

务或服务
中国平安及其关联人 906.00 35.26 \

合计 83,006.00 40,815.85 \

二、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基于日常经营情况及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了预计，并拟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预计额度内办理相关交易具体事宜，授

权有效期为本议案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6年度

预计发生

金额①

①占同类

业务比例

（%）

2025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②

②占同类

业务比例

（%）

①与②差

异较大的

原因

接受金融服务—
—购买信托、基

金、资管、证券

等理财产品和

银行存款

中国平安及其关

联人

单日最高

余额不超

过 41,000
万元

不高于
35%

单日最高余

额为
40,415.76

万元

34.81 \

接受金融服务—
—购买保险等其

他金融服务类

业务

中国平安及其关

联人
60.00 67.50 55.75 86.76 \

接受关联人提

供房屋租赁及

物业服务

北京方亚海泰科

技有限公司
165.00 20.63 223.04 32.09 \

上海方商城市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70.00 8.75 62.71 9.02 \

北京北大资源物

业经营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20.00 2.50 16.61 2.39 \

武汉天馨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
5.00 0.63 6.72 0.97 \

接受或提供其

他劳务或服务

中国平安及其关

联人
60.00 \ 35.26 \ \

合计 41,380.00 \ 40,815.85 \ \

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公司可根据实

际交易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进行额度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

间的调剂），总额不超过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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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序

号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

及主要

生产经

营地

股东名称/经
营者

主营业务

1

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在过去 12
个月内间接

控制公司

1988年 3
月 21日

181.08
亿元

马明哲 深圳市

根据中国平安

2025年年度报

告，其股权结

构较为分散，

不存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

投资保险企

业

2
新方正控股

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2021年 10
月 21日

725,000
万元

戴巍 珠海市

新方正（北

京）企业管理

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咨

询；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

3
北京方亚海

泰科技有限

公司

与公司在过

去 12 个月

内曾同受同

一方（新方

正控股发展

有限责任公

司）控制

1990年 12
月 20日

28,000
万元

李纳齐 北京市

方正商业地产

有限责任公

司、武汉天合

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中餐（含冷

荤凉菜）；

销售饮料、

酒；技术推

广

4
上海方商城

市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2003年 2
月 24日

2,000万
元

惠小南 上海市
方正商业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

城市绿化管

理；物业管

理；住房租

赁

5

北京北大资

源物业经营

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2000年 1

月 21日
20,000
万元

王涛 北京市
北京颐商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出租办公用

房；机动车

公共停车场

服务

6
武汉天馨物

业发展有限

公司

见注
1998年 8

月 12日
3,000万

元
凌晨 武汉市

正中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

服务

7
深圳市平安

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与公司在过

去 12 个月

内曾同受同

一方（中国

平安）控制

2005年 3
月 8日

131,000
万元

刘曜华 深圳市

深圳市平安德

成投资有限公

司

房地产投

资、黄金等

贵金属的投

资、投资兴

办各类实业

注：因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审慎认定北极 1号信托财产范围内的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武汉天馨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方正集团掌握一定控制权的公司。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及武汉天馨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认定为公司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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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保持正常业务往来，关联交易按照所签订的交易合同执行，

截至目前执行情况良好。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各关联人依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服

务的履约能力。公司与关联人开展的关联交易，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不存在对

方占用公司资金或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 2026年度预计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等金

融服务、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等。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在定价政策方面与非关

联人交易保持一致，公司将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与关联人公平协商后，

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与关联人签

署关联交易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基于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进行业务往来，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

业务的开展和执行，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在日常交易过

程中，完全独立决策。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对关

联人形成业务和财务上的依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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